
一
二

封
面
故
事

前
言

近
年
來
，
台
灣
發
生
多
起
震
驚
全
球
保
險
業
的
賠
案
，
包
括
了
九
二
一
集
集
大
地
震
，
敏
督
利
颱
風
、
象
神
颱

風
、
娜
莉
颱
風
、
桃
芝
颱
風
等
；
另
外
也
發
生
過
多
起
高
科
技
業
大
火
，
尤
其
日
前
日
月
光
半
導
體
公
司
中
壢
廠
發
生

大
火
，
初
步
估
算
財
產
損
失
約
新
台
幣
八
十
五
億
元
。

一
次
重
大
意
外
可
能
造
成
幾
十
億
元
，
甚
至
上
百
億
的
財
務
損
失
，
對
企
業
的
衝
擊
非
常
嚴
重
，
也
因
此
近
年
來

企
業
界
對
於
如
何
預
防
這
些
損
失
的
發
生
，
就
愈
來
愈
重
視
；
相
對
地
，
保
險
公
司
也
積
極
的
參
與
，
協
助
企
業
降
低

損
失
的
損
害
防
阻
服
務
。

再
者
，
由
於
近
年
來
市
場
環
境
急
劇
變
化
，
企
業
面
臨
全
球
化
及
高
度
競
爭
的
經
營
環
境
，
為
追
求
永
續
經
營
及

利
潤
極
大
化
之
需
求
，
各
公
司
亟
思
建
立
一
套
風
險
管
理
制
度
，
透
過
系
統
化
地
辨
認
評
估
風
險
所
在
，
採
用
適
當
的

風
險
管
理
機
制
，
以
求
風
險
控
管
與
投
資
報
酬
的
效
益
極
大
值
。

經
過
這
些
年
來
重
大
意
外
的
經
驗
與
教
訓
，
在
每
次
損
失
發
生
後
，
保
險
公
司
及
企
業
均
會
針
對
整
體
的
保
險
規

劃
、
意
外
事
故
發
生
原
因
，
及
減
輕
意
外
事
故
造
成
損
失
的
方
法
，
進
行
檢
討
與
改
善
；
正
如
當
前
產
險
業
推
廣
的
預

防
損
失
的
技
術
，
與
風
險
管
理
制
度
，
就
是
希
望
客
戶
能
瞭
解
自
身
的
風
險
本
質
和
起
因
，
採
取
有
效
的
因
應
對
策
。

就
產
險
公
司
而
言
，
提
供
客
戶
損
害
防
阻
的
服
務
不
但
可
以
有
效
降
低
損
失
，
也
因
為
這
些
服
務
措
施
的
落
實
，

使
得
被
保
險
人
對
風
險
程
度
有
更
進
一
步
的
掌
握
；
就
被
保
險
人
而
言
，
藉
由
產
險
公
司
的
損
害
防
阻
服
務
，
來
幫
助

企
業
做
為
營
運
風
險
的
參
考
，
並
在
改
善
風
險
後
獲
得
較
優
惠
之
保
險
費
率
或
保
險
條
件
，
達
到
保
險
公
司
與
企
業
彼

﹁
損
害
防
阻
﹂
的
技
術
與
方
法

／

孫

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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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
雙
贏
的
目
標
。

損
害
防
阻
的
發
展

一
、
預
防
損
失
之
濫
觴

人
類
之
所
以
為
萬
物
之
靈
，
就
是
因
為
我
們
可
以
從
災
害
中
記
取
教
訓
，
並
且
避
免
災
害
再
度
造
成
傷
害
。
從
歷

史
的
角
度
來
看
人
類
，
往
往
在
每
次
重
大
災
害
發
生
後
，
就
讓
人
們
記
取
這
些
寶
貴
經
驗
，
讓
我
們
對
災
害
有
更
進
一

步
的
認
識
，
也
因
此
如
何
保
護
生
命
與
財
產
一
些
想
法
便
因
應
而
生
了
，
運
用
這
些
想
法
而
製
造
出
更
安
全
或
更
堅
固

的
工
具
進
行
保
護
我
們
。

諸
如
倫
敦
大
火
紀
念
碑
，
或
許
可
以
喚
起
我
們
對
火
警
災
害
的
記
憶
，
一
六
六
六
年
倫
敦
市
區
布
丁
巷

︵

︶
巷
內
一
家
麵
包
店
發
生
火
災
，
延
燒
三
天
，
造
成
幾
乎
當
時
倫
敦
市
區
，
總
計
八
十
七
間
教
堂
四

十
四
家
公
司
一
萬
三
千
間
民
房
，
所
有
的
建
築
物
將
近
全
毀
；
為
紀
念
一
六
六
六
年
倫
敦
大
火
的
喪
生
者
，
並
提
醒
後

人
要
認
識
火
災
的
可
怕
威
脅
，
提
高
對
防
災
的
意
識
，
便
在
倫
敦
市
區
設
立
這
個
紀
念
碑
。

值
得
探
討
的
是
在
這
次
大
火
之
後
，
倫
敦
市
政
府
便
宣
導
房
屋
由
木
造
改
為
石
造
建
築
物
，
禁
止
巷
內
兩
邊
建
物

二
、
三
樓
搭
建
天
橋
連
接
，
這
也
就
是
我
們
常
強
調
建
築
物
的
防
火
等
級
，
與
防
火
區
劃
的
概
念
。

英
國
的
火
災
保
險
委
員
會
︵

︶
在
十
九
世
紀
時
，
為
英
國
火
險
制
度
的
權
威
中
心
，

在
當
時
訂
定
火
險
條
款
、
費
率
、
規
章
、
解
決
會
員
間
糾
紛
與
協
調
的
工
作
等
；
該
委
員
會
在
一
九
○
六
年
成
立
了
消

防
設
備
試
驗
所
，
主
要
是
試
驗
並
研
究
防
火
設
備
為
主
，
算
是
保
險
業
者
在
損
害
防
阻
工
作
的
先
驅
。
後
來
在
自
動
消

防
設
備
、
火
警
警
報
設
備
與
滅
火
相
關
設
備
方
面
，
成
為
具
有
權
威
的
單
位
，
獲
得
政
府
與
工
商
業
的
重
視
，
並
且
對

於
早
年
英
制
防
火
設
備
標
準
的
制
定
也
有
諸
多
貢
獻
。

在
十
九
世
紀
的
美
國
，
保
險
業
者
對
同
性
質
的
產
業
要
求
相
同
的
保
險
費
率
，
如
果
該
產
業
出
險
增
加
，
整
體
的

保
險
費
率
就
平
均
增
加
，
而
不
會
去
理
會
每
一
間
工
廠
是
否
曾
有
出
險
紀
錄
。

當
時
美
國
羅
德
島
州
有
一
位
紡
織
廠
的
老
闆

，
想
要
改
善
工
廠
內
的
環
境
，
使
火
災
發
生
的

一
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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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
會
減
到
最
小
，
進
而
達
到
要
求
降
低
保
險
費
，
對
工
廠
做
相
當
多
的
改
進
之
後
，

請
求
保
險
業
者
在
他
的
保

險
費
方
面
有
所
優
惠
，
但
是
被
拒
絕
了
。

他
決
定
拜
訪
其
他
紡
織
廠
的
老
闆
，
將
他
的
損
失
預
防
哲
學
宣
揚
，
並
與
這
些
願
意
做
損
失
預
防
的
同
業
，
共
同

成
立
一
家
所
謂
工
廠
相
互
保
險
公
司
，
專
門
承
保
所
謂
經
有
保
護
設
施
的
工
廠
，
而
這
些
工
廠
相
對
於
同
性
質
的
工
廠

危
險
程
度
相
對
較
低
；
運
用
這
方
式
，
的
確
降
低
了
許
多
損
失
，
他
們
在
每
年
年
底
也
做
到
將
保
險
費
以
股
息
的
形
式

回
饋
保
險
客
戶
。

成
立
工
廠
相
互
保
險
公
司
這
樣
的
組
織
，
以
適
當
的
防
火
方
法
保
護
工
廠
，
並
為
他
們
的
保
險
客
戶
例
行
檢
查
工

廠
四
周
環
境
，
與
監
控
廠
內
安
全
，
與
其
他
保
險
公
司
收
費
標
準
比
較
，
工
廠
相
互
保
險
公
司
的
客
戶
，
在
保
險
費
方

面
享
有
將
近
百
分
之
五
十
的
優
惠
，
該
公
司
正
是
知
名

公
司
的
前
身
。

二
、
損
害
防
阻
工
作

全
球
的
保
險
業
除
了
利
用
整
體
保
險
規
劃
，
將
風
險
分
散
外
，
對
於
意
外
事
故
發
生
原
因
的
研
究
，
及
減
輕
意
外

事
故
造
成
的
損
失
，
也
投
入
相
當
多
的
人
力
研
究
，
並
希
望
能
協
助
企
業
改
善
風
險
，
進
而
降
低
損
失
。

目
前
全
球
損
害
防
阻
領
域
中
，

︵

，
企
業
聯
盟
相
互
保
險
集
團
︶
是
國
際
公
認
損

害
防
阻
最
高
地
位
的
領
導
公
司
，
其
所
發
展
出

︵

，
高
度
防
護
風
險
︶
標
準
，
更
可
做

為
全
球
企
業
安
全
的
標
竿
；
利
用
此
一
判
斷
標
準
，
是
企
業
可
以
用
來
衡
量
並
從
中
發
現
其
經
營
風
險
，
進
而
控
制
他

們
所
面
臨
的
風
險
。

現
今
許
多
公
司
開
始
重
視
損
害
防
阻
的
相
關
工
作
，
無
論
是
保
險
界
、
製
造
業
或
是
工
程
界
都
是
如
此
；
其
實
，

損
害
防
阻
的
工
作
範
圍
相
當
廣
泛
，
小
至
設
備
安
全
可
靠
性
認
證
的
要
求
，
大
至
整
體
廠
房
生
產
區
的
規
劃
與
施
工
安

裝
，
甚
至
如
何
因
應
天
災
造
成
的
損
失
，
都
是
損
害
防
阻
研
究
的
課
題
。

事
實
上
，
該
領
域
無
論
是
工
程
師
或
是
技
術
人
員
，
他
們
不
斷
地
從
世
界
各
地
獲
得
專
業
知
識
及
累
積
損
失
經

驗
，
持
續
地
研
究
及
改
善
其
損
害
防
阻
的
方
法
，
讓
客
戶
營
運
上
可
能
發
生
的
意
外
事
故
風
險
降
至
最
低
；
各
地
從
事

一
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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損
害
防
阻
相
關
工
作
的
團
隊
，
利
用
科
學
的
方
法
，
檢
查
實
地
情
形
並
且
分
析
有
關
損
失
活
動
的
關
聯
性
，
這
些
研
究

由
定
性
的
分
析
發
展
到
以
工
程
形
式
的
定
量
分
析
，
將
可
燃
性
物
質
分
類
並
以
實
驗
找
出
火
載
量
的
大
小
，
以
便
對
火

勢
大
小
更
能
掌
握
與
控
制
。

三
、
損
害
防
阻
技
術
與
方
法

損
害
防
阻
管
理
的
技
術
與
方
法
有
很
多
，
舉
凡
從
硬
體
設
備
到
安
全
管
理
方
面
，
只
要
能
降
低
風
險
或
減
少
損
失

的
方
法
均
可
利
用
；
從
政
府
所
制
定
所
有
相
關
的
安
全
法
規
，
各
專
業
機
構
所
制
定
的
安
全
檢
查
，
分
析
意
外
事
故
調

查
原
因
，
對
員
工
安
全
的
教
育
訓
練
與
激
勵
，
廠
內
環
境
安
全
檢
查
與
危
害
分
析
，
機
器
設
備
的
本
質
安
全
調
查
，
消

防
安
全
防
護
設
備
的
設
置
，
用
火
用
電
的
安
全
管
理
等
等
，
這
些
都
是
我
們
可
使
用
的
技
術
與
方
法
。

︻
表
一
︼
損
害
防
阻
管
理
措
施

一
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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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、
消
防
設
備
也
是
損
害
防
阻
的
利
器

消
防
設
備
的
發
明
與
改
進
，
在
損
害
防
阻
工
作
上
佔
有
不
可
或
缺
的
一
席
之
地
，
自
動
滅
火
設
備
的
發
明
，
對
工

廠
的
工
安
管
理
可
是
一
大
福
音
，
人
們
不
必
再
對
他
們
的
工
廠
提
心
吊
膽
；
因
為
一
旦
發
生
火
災
事
故
，
自
動
滅
火
設

備
在
第
一
時
間
內
，
便
放
出
水
或
氣
體
將
火
撲
滅
。

就
以
往
火
災
發
生
案
例
來
看
，
往
往
有
設
置
自
動
滅
火
設
備
的
場
所
，
大
都
能
撲
滅
火
災
或
抑
制
火
勢
發
展
，
而

減
少
災
害
的
損
失
；
直
至
二
十
一
世
紀
的
現
在
，
依
然
有
許
多
人
致
力
於
消
防
安
全
設
備
這
方
面
的
研
究
與
發
明
，
像

是
自
動
撒
水
設
備
、
泡
沫
滅
火
設
備
、
細
水
霧
滅
火
設
備
、
海
龍
替
代
品
氣
體
滅
火
設
備
，
其
目
的
都
是
為
了
要
保
護

我
們
的
生
命
與
財
產
。

落
實
損
害
防
阻
技
術
的
重
要
性

﹁
防
之
於
未
有
，
治
之
於
未
亂
﹂。
防
微
杜
漸
觀
念
的
建
立
，
是
損
害
防
阻
技
術
的
核
心
哲
學
；
我
們
深
信
大
多
數

的
損
失
是
可
以
被
預
防
的
，
透
過
加
強
教
育
及
溝
通
以
提
昇
損
害
防
阻
的
觀
念
，
並
藉
以
降
低
損
失
發
生
的
頻
率
及
幅

度
。

損
害
防
阻
是
事
前
的
工
作
，
保
險
理
賠
則
是
事
後
補
償
；
當
災
害
發
生
後
，
除
了
著
重
於
保
險
所
能
帶
來
的
補
償

外
，
更
重
要
的
是
能
夠
避
免
災
害
發
生
，
與
降
低
損
失
的
觀
念
，
因
為
保
險
承
保
意
外
事
故
所
造
成
的
損
失
，
不
僅
造

成
直
接
財
產
損
失
外
，
更
面
臨
著
嚴
重
的
間
接
損
失
問
題
。
例
如
意
外
事
故
的
發
生
，
造
成
營
運
中
斷
、
訂
單
是
否
能

夠
如
期
交
貨
、
客
戶
將
訂
單
轉
至
競
爭
對
手
，
市
場
佔
有
率
降
低
，
以
及
花
費
許
多
時
間
在
處
理
善
後
及
復
原
的
工

作
；
因
此
，
如
何
落
實
損
害
防
阻
的
技
術
，
將
經
營
風
險
移
除
，
已
成
為
現
代
化
企
業
必
需
正
視
的
課
題
。

如
何
落
實
損
害
防
阻
技
術

我
們
希
望
能
有
一
套
完
整
損
害
防
阻
的
標
準
流
程
，
為
企
業
界
所
使
用
，
但
實
務
上
似
乎
是
不
可
能
的
；
因
應
不

同
工
廠
的
特
性
，
面
臨
不
同
的
風
險
環
境
，
以
及
廠
內
人
員
對
風
險
認
知
的
差
異
性
，
這
些
都
造
成
不
同
程
度
的
風

險
，
所
應
對
的
損
害
防
阻
技
術
也
就
不
會
相
同
，
此
是
否
意
味
無
法
做
好
損
害
防
阻
的
工
作
呢
？一

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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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七

也
並
非
如
此
，
我
們
可
以
參
考
該
工
廠
的
歷
史
，
或
是
同
質
性
工
廠
的
損
失
教
訓
與
經
驗
，
或
請
教
有
經
驗
或
相

關
技
術
的
專
家
來
指
導
，
建
立
和
自
己
公
司
相
關
的
風
險
管
理
知
識
庫
，
來
降
低
災
害
的
發
生
；
日
後
再
就
所
累
積
的

經
驗
或
吸
收
的
知
識
，
更
新
風
險
管
理
知
識
庫
，
進
而
針
對
企
業
資
產
安
全
來
落
實
管
理
。

︻
表
二
︼
損
害
防
阻
基
本
概
念

雖
然
損
害
防
阻
技
術
並
無
一
定
的
標
準
可
遵
循
，
但
就
我
們
的
經
驗
而
言
，
仍
可
以
歸
納
出
一
些
基
本
要
點
，
讓

大
家
了
解
如
何
利
用
這
些
要
點
，
來
進
行
基
本
的
損
害
防
阻
工
作
；
其
中
包
含
從
公
司
高
層
對
風
險
管
理
的
決
心
，
公

司
內
部
及
外
部
的
環
境
管
理
與
安
全
設
備
維
護
，
以
及
如
何
做
好
危
害
防
範
機
制
等
等
，
都
是
要
使
我
們
的
資
產
免
於

意
外
衝
擊
。
以
下
是
我
們
在
損
害
防
阻
工
作
上
的
一
些
心
得
，
歸
納
出
十
點
基
本
要
點
來
和
大
家
分
享
：

要
點
一
、
企
業
管
理
階
層
對
控
制
資
產
損
失
，
必
須
做
出
承
諾
。
企
業
管
理
高
層
要
能
對
風
險
管
理
做
出
承
諾
，

時
時
保
持
工
廠
設
施
的
維
修
保
養
及
確
保
員
工
安
全
，
有
意
願
不
斷
改
善
安
全
管
理
；
管
理
階
層
必
須
具
備
處
理
緊
急

狀
況
的
應
變
措
施
，
同
時
也
會
要
求
員
工
有
風
險
意
識
，
並
對
員
工
進
行
安
全
教
育
訓
練
。

要
點
二
、
選
用
適
當
的
建
築
結
構
與
隔
間
材
料
。
良
好
的
建
築
等
級
，
可
避
免
因
天
災
或
火
害
直
接
的
傷
害
，
例

如
鋼
筋
混
凝
土
結
構
的
建
築
物
，
防
火
性
就
優
於
鐵
皮
建
築
物
；
防
火
隔
間
材
料
是
否
適
當
，
應
避
免
可
燃
性
材
料
做

為
內
夾
層
，
如
輕
質
泡
沫
塑
料
夾
心
鋼
板
就
不
適
合
，
因
其
內
部
夾
層
為
可
燃
性
材
料
。

要
點
三
、
對
鄰
近
企
業
的
危
險
性
及
自
然
災
害
的
防
護
。
了
解
鄰
近
工
廠
是
否
為
廢
棄
的
建
築
物
，
鄰
近
廠
房
內

是
否
有
大
型
易
燃
液
體
或
氣
體
儲
槽
，
要
考
慮
遭
人
縱
火
或
爆
炸
的
風
險
。
另
外
，
當
企
業
決
定
要
建
廠
時
，
應
了
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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洪
水
趨
勢
，
選
址
不
要
選
在
低
漥
的
地
區
。

要
點
四
、
做
好
對
建
築
物
和
機
器
設
備
的
維
修
保
養
工
作
。
鄰
近
大
樹
附
近
的
建
築
物
，
特
別
要
檢
查
屋
頂
的
排

水
孔
或
是
落
水
頭
，
是
否
被
落
葉
堵
塞
，
因
為
要
避
免
因
積
水
過
多
，
造
成
屋
頂
承
載
力
不
足
；
各
種
機
器
設
備
的
維

修
保
養
工
作
，
應
有
專
人
負
責
，
最
好
能
由
通
過
許
可
或
專
業
檢
定
的
人
員
來
維
修
保
養
。

要
點
五
、
辦
公
室
設
置
自
動
撒
水
系
統
的
必
要
性
。
就
國
內
的
消
防
法
令
而
言
，
辦
公
室
是
不
必
安
裝
自
動
撒
水

系
統
的
。
但
就
我
們
對
辦
公
室
火
災
的
了
解
，
其
實
辦
公
室
並
非
危
險
性
較
低
的
場
所
，
就
以
往
火
災
案
例
發
生
的
頻

率
而
言
，
辦
公
室
內
含
有
大
量
的
可
燃
物
品
而
易
發
生
火
災
；
建
議
辦
公
室
也
要
安
裝
自
動
撒
水
設
備
，
因
為
沒
有
安

裝
自
動
撒
水
系
統
也
會
造
成
嚴
重
損
失
。
另
外
，
我
們
也
建
議
以
下
場
所
應
裝
設
自
動
撒
水
系
統
：
工
業
通
風
或
集
塵

管
道
中
；
不
同
場
所
之
間
的
通
道
上
方
；
以
及
貨
車
裝
貨
／
卸
貨
區
域
。

要
點
六
、
提
供
滿
足
所
有
水
系
統
滅
火
設
備
的
消
防
供
水
容
量
。
依
照
場
所
火
載
量
來
設
計
的
消
防
設
備
，
除
要

考
量
應
防
護
空
間
避
免
火
害
延
燒
外
，
一
定
注
意
所
提
供
的
水
源
容
量
，
是
否
足
夠
該
場
所
使
用
。

要
點
七
、
保
持
廠
內
良
好
的
清
潔
和
秩
序
。
良
好
的
清
潔
和
秩
序
可
避
免
或
降
低
風
險
發
生
，
例
如
在
檢
查
家
具

製
造
廠
時
，
發
現
建
築
物
樑
柱
上
聚
集
木
屑
；
在
檢
查
機
修
車
間
時
，
發
現
大
量
使
用
過
的
油
布
集
中
堆
放
，
並
未
放

置
在
有
加
蓋
的
金
屬
桶
內
處
理
；
倉
庫
貨
架
之
間
未
保
持
通
暢
，
堆
放
許
多
物
品
。
上
述
這
些
現
象
如
未
注
意
並
善
加

處
理
，
都
會
是
引
發
火
災
延
燒
的
因
子
。

要
點
八
、
落
實
例
行
的
消
防
檢
查
與
防
火
區
劃
。
除
了
符
合
國
家
法
令
的
規
定
，
每
年
都
要
消
防
檢
修
申
報
外
，

更
應
建
立
起
內
部
定
期
檢
查
消
防
系
統
的
機
制
，
訓
練
合
格
的
內
部
人
員
進
行
維
護
；
另
外
，
針
對
防
火
區
劃
的
防
火

門
，
或
防
火
鐵
捲
門
的
起
降
測
試
，
最
好
能
夠
每
月
實
施
一
次
。

要
點
九
、
特
殊
的
危
險
品
和
易
燃
物
要
加
強
保
護
。
易
燃
性
液
體
裝
置
於
一
般
儲
存
桶
內
，
若
受
到
高
熱
或
高
溫

一
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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影
響
容
易
發
生
爆
炸
，
建
議
可
放
置
在
防
爆
認
證
的
易
燃
液
體
安
全
罐
中
，
或
放
置
有
認
證
的
易
燃
液
體
安
全
櫃
內
；

如
果
工
廠
環
境
空
間
允
許
，
優
先
將
易
燃
液
體
的
儲
罐
存
放
在
遠
離
主
建
築
物
的
地
方
，
次
優
的
選
擇
是
把
易
燃
液
體

存
放
在
鄰
近
主
建
築
物
較
低
價
值
的
建
築
物
中
。

要
點
十
、
建
立
員
工
緊
急
應
變
組
織
並
與
當
地
消
防
隊
有
良
好
的
互
動
。
只
有
訓
練
有
素
的
員
工
才
能
作
出
有
效

的
緊
急
應
變
行
動
，
當
火
災
發
生
初
期
，
若
沒
有
員
工
的
及
時
撲
救
，
火
災
會
造
成
嚴
重
的
資
產
損
失
；
當
火
害
無
法

在
第
一
時
間
有
效
被
控
制
時
，
便
需
要
當
地
消
防
隊
的
協
助
來
滅
火
，
所
以
平
常
就
要
與
消
防
隊
保
持
聯
絡
，
讓
當
地

消
防
隊
熟
悉
工
廠
狀
況
與
位
置
，
一
旦
火
災
發
生
時
才
能
快
速
滅
火
。

︻
表
三
︼
從
三
個
層
面
看
損
害
防
阻

︵
作
者
任
職
於
泰
安
產
險
公
司
︶

一
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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